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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二）工作目标：

１．加强重点理论学习，筑牢科学履职思想基础

２．围绕县委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科学发展

３．突出优化发展环境，创新民主监督举措

４．把握团结民主主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５．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夯实政协工作基础
（三）2018年工作开展情况

１．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机关党建工作。

２．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３．围绕中心任务，履行机关服务职能。

４．发挥政协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５．认真完成机关其他工作。

（四）２０１９年工作计划

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履行职能提高到新的水平。二是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凝聚各方力量。三是积极推进政协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通过改进工作推动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二、机构设置情况
政协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共有直属单位１个。其中行政单位１个。
内设机构设有一室四委。即政协办公室、提案法制委员会、经济科技联谊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三、编制现状及人员构成
单位人员编制总数为１８人，其中：行政编制１３人，工勤编制５人。编内在职２１人，其中：行政在职１９人，工勤编制２人。其他人员有：编外4人，大学生自愿者1人，聘请门卫4人及保洁员1人。退休补助１９人（其中享受独生子女5%退休工资的退休人员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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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20１９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2019年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１９年部门收入总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同比增加１２４．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７５%。20１９年部门收入预算总体增加的主要原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增加。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５２９．７５万元，同比增加１２４．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７５%。
2.政府性基金拨款０万元，与上年持平。
３．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拨款０万元，与上年持平。
４.上年结余收入０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１９年部门支出总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４７３．３５万元，占支出总预算８９．３５%，同比增加１２５．８３万元，同比增长３６．２１%；项目支出56.4万元，占支出总预算５６．４%，同比减少１．２５万元，同比下降２．１７%。20１９年部门支出预算总体增加的主要原因：一般公共服务类科目支出预算增加。
1.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共分为四类，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科目支出预算４０９．９０万元；占支出总预算７７．３８%，同比增加８５．０１万元，同比增长２６．１６%；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５１．３５万元, 占支出总预算９．６９%，同比增加１８．８８万元，同比增长５８．１４%；

（３）卫生健康支出预算３８．０４万元, 占支出总预算７．１８%，同比增加１０．４０万元，同比增长３７．６１%；

（４）住房保障支出预算３０．４５万元, 占支出总预算５．７５%，同比增加１０．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５１．０７%；

2.按支出结构分类划分，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
（1）基本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４７３．３５万元；占支出总预算８９．３５%，同比增加１２５．８３万元，同比增长３６．２１%。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预算４００．９０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８４．７０%，同比增加１２３．０２万元，同比增长４４．２７%。
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７１．７７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１５．１６%，同比增加２．６９万元，同比增长３．８８%。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预算０．６８万元；占基本支出预算０．１４%，同比增加０．１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２．８１%。
（2）项目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５６．４万元；占支出总预算１０．６５%，同比减少１．２５万元，同比下降２．１７%。其中：

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５６．４万元；占项目支出预算１００%。
二、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出预算情况
（一）20１９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１９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同比增加１２４．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７５%。增长的主要原因：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二）20１９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情况
20１９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０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０万元。

（三）20１９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１９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５２９．７５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０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０万元。具体支出预算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５２９．７５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４７３．３５万元，项目支出５６．４万元。其中：
行政运行３６３．２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２６７．２５万元，项目支出９．７万元。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２８１．６５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７１．７７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０．０８万元。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１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１万元，项目支出１万元。主要用于《融水政协》书印刷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１万元。

政协会议３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０万元，项目支出３万元。主要用于政协常委会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２万元。参加区、市政协工作会议商品和服务支出１万元。

参政议政４１．９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０万元，项目支出４１．９万元。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政协委员活动经费３８万元。为政协委员订《广西政协报》、《文史春秋》经费３．９万元。

其他政协事务支出０．８万元，其中基本支出０万元，项目支出０．８万元。主要用于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０．８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０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万元。
三、部门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20１９年部门预算全口径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１９年部门预算共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１５．７９万元（全口径），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预算０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０．７６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９．３万元。 

（二）20１９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１９年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预算０．７６万元，比上年预算０．７９万元，同比减少０．０３万元，同比下降０．３０%。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费用减少。
1.因公出国（境）经费20１９年预算０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接待费20１９年预算０．７６万元，同比减少×０．０３万元，同比下降０．３０%，减少原因：加强节约意识，压缩接待费用开支。
3.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20１９年预算９．３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增减原因：
（1）公务用车购置费20１９年预算０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１９年预算９．３万元，与上年持平。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１９年本级及下属单位共有１个行政机关，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７１．７７万元，同比增加２．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９%，增加的原因，增加邮电费用支出。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１９年政府采购预算３．７万元，同比增加３．７万元，增加的原因：新增办公电脑、档案柜、办公桌的购置费用。
按政府采购项目类型划分，集中采购３．７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３．７万元，工程类采购０万元，服务类采购０万元），占政府采购预算的１００%，同比增加３．７万元；分散采购０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20１９年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的项目０个。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１８年12月31日，政协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资产账面价值共计８８８．９５万元。本部门核定公务用车编制为０辆，实有车辆０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０台（套）。

（五）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年物价局整体绩效目标实现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５２９．７５万元。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七）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八）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县本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本级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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